
妇女节前夕，女检察官们加入反家暴志愿者队伍，组织反家暴承诺签名，
提供法律咨询，发放反家暴倡议书，并为接受普法教育的务工人员佩戴白丝带
支持反家暴行动。 嘉定区检察院供图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A132014年3月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鲍华麟 美术编辑 陆轶 城事

案件一：
男子长期酗酒
疑妻有外遇下杀手

201 3年圣诞夜前夕，大街小巷处

处弥漫着欢乐的气氛。但在青浦，这

天深夜发生了一起丈夫酗酒实施家

暴殴打妻子致死的惨案。

悲剧的女主角叫张丽华，三年

前，她认识了同样来沪打工的湖南汉

子王春历。婚后的生活尽管艰辛，但

好面子的王春历还是坚持要借钱在

镇上买房，王春历此后便叫妻子辞去

工厂的工作，做起了有一单没一单的

服装生意。经济的重担几乎压在了男

方一个人身上，喝酒成为王春历无处

解压的唯一方式。

根据青浦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

的调查，王春历的弟弟很早就在担心

哥哥酗酒的恶习：“ 最初几年还好，喝

完酒只是骂骂咧咧，后来他发现嫂子

不搭理他，有时候还会动手打人。”

面对检察官的提审，犯罪嫌疑人

王春历对自己的酗酒伤人供认不讳：

“ 她对我愈是不理睬，我越是恼火，我

郁闷的时候只好独自喝酒。”

渐渐地，两个人的心貌合神离。

案发当晚，王春历从朋友那里听到了

关于妻子的一些流言蜚语，醉醺醺的

他回到家质问起妻子：“ 你是不是有

个相好的？”张丽华就像往常般简单

回了一句不再理睬。王春历随后开始

咆哮：“ 那你为什么设置手机密码，是

不是做坏事不让我知道？”

连声厉吼都无法像往常那样引

起妻子的反应，他一拳打在张丽华的

脸上，还没等张丽华起来，王春历跳

上床，不分青红皂白，使劲朝张丽华

的头上脸上猛踢。

王春历的母亲听到动静，赶紧上

楼，看到床上被子上已是鲜血淋淋，

儿媳已是奄奄一息。她一边用力抱住

儿子，制止儿子的野蛮行为，一边叫：

“ 快停手，人都被你打死了。”但是，

七十岁老母没能阻止儿子的暴行，张

丽华已经躺在血泊之中。他们年仅6

岁的女儿目睹了惨案的整个过程。

血案发生后，青浦区检察院承办

检察官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春历提起

了公诉，还为小女孩联系了心理咨询

师安排心理疏导。然而，让承办检察

官深感可惜的是，如果女方在家暴最

初阶段，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被“ 限

制”，也许悲剧不会这样一发而不可

收拾⋯⋯

案件二：
遭遇死亡恐吓
人身保护令难有效果

无独有偶的是，在另一起离婚案

件的民事诉讼中，妻子遭遇了心理上

的死亡恐吓。

陈俊俊与兴天国是一对居住在本

市中心城区的怨偶，经历了几年的冷

战，女方主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并请

了律师准备处理离婚后的财产纠纷。

然而，男方却在接到法院寄来的

传票后，一反常态地坚决不愿离婚。

自此，陈俊俊陷入了“ 比冷战还要让

人害怕”的威胁中。等待开庭的时间

里，她每天都会收到丈夫发来的短信

恐吓：“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再提离

婚，我就让你下地狱！”诸如此类的短

信与电话恐吓让陈俊俊的精神状态

一度崩溃。

更加恐怖的事情是，陈俊俊的代理

律师也收到了男方发来的恐吓短信：

“ 你要再帮她，小心跟她一样的下场！”

上个月，陈俊俊终于盼来了开

庭。然而，在排队等候安检的时候，意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法警在男方的

包里发现了一把刀具，想起开庭前收

到的死亡恐吓，陈俊俊向法院提出了

要求法警全程陪同庭审的申请。

最终，法院同意了女方的申请，

并且在庭审结束后，安排女方先行离

开法庭，待女方安全撤离后，法警方

才给男方放行。

一场原本不涉及到犯罪的民事

纠纷竟然需要出动警力，为何不能申

请人身保护令呢？

事后，陈俊俊的代理律师颇为无

奈地告诉记者；“ 现有的法律规定，人

身保护令是变事后惩罚为事前保护

的一种措施，主要起的是震慑作用。

如果施暴者继续施暴，无论法院是否

发出过‘ 人身保护令’，都要按原来

的法律程序处理，法院不能以发过

‘ 保护令’为由，直接抓人处罚。这也

就是为什么男方可以嚣张到威胁女

方‘ 不怕人身禁止令’。”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丈夫长期家暴 妻子被殴致死
专家呼吁：反家暴除了有立法，还应出台程序性细则

据最高人民法院不完全统计，试

点法院自2008年以来，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的裁定仅仅超过500份。

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成员、华诚

律师事务所律师方洁表示，随着新民

诉法的修改出炉，人身保护令得以进

入法院的试点工作。但目前，从一些

试点的外地法院的执行力度来看，保

护令更多地还处于法院慎用的学术

探讨层面。在我国的多数家庭中，夫

妻双方往往在生活上存在着很强的

经济与依附关系，加上传统文化中对

于家庭纠纷的认知一直以来停留在

“ 私人生活、外界勿扰”的层面，保护

令的可操作性并不理想。

另外，“ 保护令”的核心执法理念

在于将存在于家庭内部的纠纷转化为

施暴人与国家之间的纠纷，进而通过

公权的介入来达到惩戒施暴者的目

的。一旦被禁止者违反“ 保护令”，家

庭暴力案件也将变成一宗藐视法庭的

国家公诉案件。而我们在违反“ 保护

令”的法律责任上，目前还没有任何

的具体规定。因此，在立法层面，需要

对人身保护令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

践中才可以找到适用的依据。

律师观点

违令者尚无惩戒细则

制止家暴，
语言恐吓是源头

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显示，我国涉

及家庭暴力的故意杀人案件，占到全

部故意杀人案件的近10%。相关人士

指出，对涉家庭暴力案件如何去处理

和处罚，尤其虐待罪怎么细化，以便

把那些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但

又构不成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

的行为怎么纳入到虐待罪定罪处刑

的范围内，这是反家暴司法解释性文

件当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据悉，这个

规范性文件的草稿已经拟定，正在调

查论证中，争取在上半年出台。

对此，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

佩娟一针见血地指出：“ 制止家暴，语

言恐吓是源头。我国的刑法认为，语

言上的恐吓只能被称为犯罪动机，属

于犯罪预备阶段。毫无疑问，这样的

惩处力度对家暴类案件起不到作用。

因此，除了推动反家暴司法解释尽快

出台，还应尽快出台程序性细则。”

专家解读

妻子跟随丈夫来沪打
工受暴3年，从忍受最初的
言语相讥渐渐升级到殴打
致死；一对夫妻在离婚诉
讼期间，老公频频发动短
信电话恐吓，声称“ 不怕
人身禁止令”⋯⋯当法学

研究者们致力于推动反家暴立法终有眉目
的时候，散落在城市角角落落的受暴妇女
对于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依然显得很茫
然。有关律师与专家坦言：“ 家暴案件中，
如果语言恐吓不在第一时间得到制止，粗
鲁的拳头见势就会跟上。除了推动反家暴
司法解释尽快出台，还应尽快出台程序性
细则。” 青年报记者 卢燕


